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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教执〔2009〕39号

晋江市教育局 晋江市卫生局关于转发《福建省教育厅 卫生厅转发教育部 卫生部关于印发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》的通知
教育系统各单位、各镇（街道）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：
现将《省教育厅、卫生厅转发教育部、卫生部关于印发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闽教体〔2009〕56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各单位应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，并结合学校实际重新修订完善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方案，严格执行修订后的《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方案》。同时，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加强联系，密切配合。教育系统各单位和各镇（街道）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要按照属地化管理、联防联控的原则，密切配合，共同做好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。
二、加强晨检、日常缺勤登记及随防工作。各级各类学校要提高晨检、因病缺勤登记、随访报告工作质量，要坚持按时（上午11：00前）汇总并报送《学校晨检汇总表》；一周内，学校发现5例及以上有关的发热、流涕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的，要立即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，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报告后，应立即组织调查核实，并采取必要措施控制疫情，避免疫情扩散，尽量减轻疫情的不良影响。

三、规范学校停课复课报告制度。学校出现聚集性类流感症状和甲型H1N1流感病例时要按照教育部、卫生部修订后的《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方案》的有关要求进行停课。各中学（职校）、市直学校要将停课、复课报告书面报送当地政府和市教育局；各基层小学（幼儿园）要将停课、复课报告书面报送当地教委（育）办，经教委（育）办同意后送当地政府批准，同时送市教育局备案。

四、减少大型集会活动。教育系统各单位要按照“非必须，不举办”的原则，严格控制举行大型聚会活动，取消不必要的人群聚集活动。
附件：1.福建省教育厅 卫生厅转发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印发学校甲型H1M1流感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
      2.教育部 卫生部关于印发《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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